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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,我国的 婚姻法 给出

了法律规定,将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,并将调解作为前置

性程序。但夫妻感情破裂难以界定,不能涵盖离婚理由的各个方面。

本文试图从法定理由简要剖析, 探讨我国新修改的离婚法定理由的不

足,并进行了对策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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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制度是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国的离婚

制度分为两种: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。对于协议离婚而言,由于是

双方自愿,对家庭的共有财产和子女的抚养都有明确具体的安排,

因此不需要法律的太多干预。但对于诉讼离婚而言, 由于是一方

要求离婚, 而另一方不愿离婚或是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存在异

议而不愿协议离婚,只能寻求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 婚姻

法 对了我国的离婚规定了法定的理由, 主要在第 32条: 男女一方

要求离婚的, 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

诉讼。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,应当进行调解; 如感情确已破裂,

调解无效,应准予离婚。有下列情形之一, 调解无效的,应准予离

婚: (一)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; (二)实施家庭暴力或虐

待、遗弃家庭成员的; (三)有赌博、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; (四)因

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; (五)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。一

方被宣告失踪,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, 应准予离婚。

一、对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的简要分析

1、对 感情破裂 论的坚持。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

目的结合而成的一种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;就法律关系而言,双方当

事人是被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。夫妻感情是婚

姻关系得以建立和存续的思想基础。夫妻感情破裂要看是否已到了

无可挽回的程度,夫妻双方有无和好的可能,能否继续共同生活。

我国离婚的法定理由是 感情确已破裂 ,而不是国际上通用的

婚姻关系确已破裂 。这是对我国 1980 年婚姻法第 25 条的沿袭。

目前世界各国基本都采用无过错离婚原则下的破裂主义对离婚法定

理由进行规定。我国在适用破裂主义的同时,又在破裂主义中导入了

具有过错主义因素的离婚理由,即使用 感情确已破裂 的提法。

2、感情确已破裂 与 调解无效 的关系。我国实行先行调解

的原则。离婚判决前要进行调解, 这是程序性的规定, 不经过调

解,不得判决。调解无效是离婚的一个条件, 不能认为是法定理

由。判决离婚的标准,依然是看感情是否破裂。 感情确已破裂

是客观存在的事实,是准予或不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,是判决离婚

的实质要件。 调解无效 是程序性的要件。一般情况下, 调节应

分为两种情况:调节和好和调解离婚。感情确已破裂, 调解无法和

好。但在调解离婚案件中, 调解无效的原因可能是对财产关系或

子女问题的分歧。因此,不能简单地把调解无效作为夫妻感情确

已破裂的根据。

3、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认定。对分居时间问题的认

定,有人认为, 分居并不一定能证明感情破裂, 用两年的时间来限

制离婚,不符合对感情破裂主义的原则。但是, 虽然分居不一定能

证明感情破裂,但分居确实是考察夫妻感情的一个方面。试想一

对夫妻那么长时间不愿共同生活, 夫妻感情必然不会很好。考虑

到分居时间太短,不利于双方当事人冷静、慎重地处理夫妻关系 ;

时间太长,又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。因此,立法机关在价值选

择上采纳了 分居满二年 的建议。分居满二年是一种时间界定 ,

时间点应当从分居时计算, 并不是一定要求提出离婚后还要分居

二年。只要提出离婚时,已有分居二年的事实状态,人民法院调解

无效的,就可以判决离婚。

二、对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的不足与完善意见

1、感情破裂 不足以完全涵盖离婚的具体理由, 应该为 婚姻

破裂 更为妥当。国际立法中比较普遍的采取 婚姻破裂 说法, 而

我国依然采用的 感情破裂 。我们提倡以爱情作为缔结婚姻的基

础,婚姻的灭亡首先指的应是夫妻爱情的消失,因此从道德和立法

精神上看, 如果要解除婚姻就应该以夫妻之间感情基础的灭失为

前提;但是, 夫妻感情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, 属于人的心理活动, 不

能够成为法律直接规范和调整的对象。因此,夫妻感情破裂适用

起来难以客观地把握和认定。由此看来, 适用 感情破裂 作为离

婚法定理由的确有不妥之处。另外, 还有很多不可归责于配偶一

方但客观存在妨碍婚姻存在、夫妻感情仍然深厚的情形,如因为一

方罹患疾病,无法进行夫妻性生活,但双方完全可能经过多年生活

有了深厚的感情, 根据现行的婚姻法规定则不能解除婚姻关系。

因此,将 感情破裂 修改为 婚姻破裂 , 其外延得到扩展, 也更能

体现婚姻自由的立法精神。

2、感情破裂难以涵盖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。 婚姻法 所列举

的确认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主要包括有过错的情形和无过错

的情形。一方有过错的情形主要包括重婚、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、

虐待、遗弃、赌博、吸毒等,而对于不能达到婚姻目的、致使无法共同

生活的无过错情形, 仅有分居两年的规定,难以涵盖婚姻生活的各

个方面。如一方患难以治愈的精神病、传染病或者难以治愈的性无

能,致使婚姻关系难以保持的等等;因此,在具体列举离婚理由时可

以增加一些虽非夫妻一方主观过错或有责行为,但因一定之客观原

因致使婚姻目的无法实现, 不堪共同生活的离婚情形,适当扩大列

举情形的范围,使离婚标准的确立既能反映离婚原因多元化的客观

事实, 又便于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有具体的裁量依据。

3、对 分居 的时间起点规定模糊,实践上难以把握。 婚姻法

中规定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可以离婚,即以感情是否和睦

作为开始分居的界限,但是开始分居的时间点在实践操作中比较难

以把握。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先发生分居,后产生感情不合或者一

方秘密与对方分居的情形。对这一问题, 必须在制度规定上明确,

如通过协议分居或者登记分居的形式来计算分居时间起点。通过

明确的一离婚为目的地分居,更能体现法律对社会价值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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